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北艺科研〔2021〕4号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关于开展2021年度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
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单位：
根据《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关于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专项课题的方案》（北艺党政联发〔2020〕1号）精神，学校决定开展2021年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1年思政专项课题选题范围
（一）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课程体系整体改革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建设。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创设研究。
（四）课程思政、专业思政的教学改革与建设。
（五）新时代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改革与实践。
（六）新时代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改革与实践。
（七）“十大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十大育人指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
二、2021年思政专项课题类别与申报要求
（一）设立重大委托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立项项目4类项目，其中重大委托项目由学校学术委员会研究指定。
（二）其他要求按《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关于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专项课题的方案》（北艺党政联发〔2020〕1号）执行。
三、申报材料
[bookmark: _GoBack]申报者应如实填写《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1年思政专项课题申报书》（附件1）和《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1年思政专项课题论证活页》（附件2），交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初审后由二级学院或部门填写《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1年思政专项课题汇总表》（附件3）。二级学院或部门于5月6日将附件1、附件2、附件3电子版打包发送至科研处邮箱bykyc2019@126.com；同时将附件1、附件2、附件3纸质版（一式一份）提交科研处行政楼319办公室。学校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予以立项。
项目主持人在项目研究期间要遵守各项承诺，履行约定义务，如期完成研究任务。未尽事宜请联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姜献生老师，联系电话：13977215602。


附件：1.2021年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立项申报书
2.2021年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活页
3.2021年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汇总表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科研处
202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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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1年度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项目立项申报书


	项目名称
	：                                

	项目负责人
	：                                

	所在部门
	：                                

	通讯地址
	：                                

	联系电话
	：                                

	填表日期
	：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重大委托项目（指定）  2.重大项目  3.一般项目  3．立项项目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职称
	
	职务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研究专长
	
	联系电话
	

	
项目组主要成员
	姓  名
	年龄
	职  称
	工作单位
	电话
	专业领域
	分  工
	签 名

	
	
	
	
	
	
	
	
	

	
	
	
	
	
	
	
	
	

	
	
	
	
	
	
	
	
	

	
	
	
	
	
	
	
	
	

	
	
	
	
	
	
	
	
	

	
	
	
	
	
	
	
	
	

	
	
	
	
	
	
	
	
	

	
	
	
	
	
	
	
	
	

	
	
	
	
	
	
	
	
	

	
	
	
	
	
	
	
	
	

	
	
	
	
	
	
	
	
	

	预期成果
	
	A.专著、论文　B.教材　C. 课程标准、教学设计或教案  D. 研究报告  E.其他
	是否公开
出版
	

	申请经费
（单位：万元）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设计论证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
1. [选题依据]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本项目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
2. [研究目标]  本项目研究指向的结果
3. [研究内容]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等。
4．[思路方法]  本项目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等。
5．[创新之处]  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6．[预期成果]  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7．[参考文献]  开展本项目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















	研究基础和条件保障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1．[学术简历]  项目负责人的主要学术简历、学术兼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等。
2．[研究基础]  项目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核心观点及社会评价等。
3．[承担项目]  负责人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资助机构、资助金额、结项情况、研究起止时间等。
4．[条件保障]  完成本项目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经费预算

	序号
	经 费 开
支 科 目
	金额
（万元）
	序号
	经 费 开
支 科 目
	金 额
（万元 ）

	1
	资料费
	
	7
	专家咨询费
	

	2
	数据采集费
	
	8
	劳务费
	

	3
	差旅费
	
	9
	印刷及版面费
	

	4
	会议费
	
	10
	管理费
	

	5
	对外合作与交流费
	
	11
	其他费用
	

	6
	设备费
	
	合计
	

	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2021年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
（《项目论证》活页）

	项目名称：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除“研究基础”外，本表与《申请书》表二内容一致，总字数不超过7000字。
1. [选题依据]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本项目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
2. [研究内容]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
3．[思路方法]  本项目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等。
4．[创新之处]  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5．[预期成果]  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6．[研究基础]  项目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核心观点等。
7．[参考文献]  开展本项目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




说明：
1.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否则取消参评资格。
2.项目名称要与《申请书》一致，一般不加副标题。
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只填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如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作者排序、是否核心期刊等，不得填写作者姓名、单位、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时间或刊期等。申请人承担的已结项或在研项目中与本项目无关的成果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申请人的前期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
附件3

2021年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项目汇总表

部门名称：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类别
	项目
名称
	课题负责人姓名
	职称
	
职务

	最后学历/学位
	手机号码
	申请经费（元）

	
	
	
	
	
	
	
	
	

	
	
	
	
	
	
	
	
	

	
	
	
	
	
	
	
	
	

	
	
	
	
	
	
	
	
	

	
	
	
	
	
	
	
	
	

	
	
	
	
	
	
	
	
	

	
	
	
	
	
	
	
	
	

	
	
	
	
	
	
	
	
	


注：项目类别：1．重大委托项目；2.重大项目；3．一般项目；4．立项项目。
